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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南市南區新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9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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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師申請育嬰、依法應徵

服兵役留職停薪與回職復薪案件，自103年9月9日起授權

由各服務學校(園)依權責核定，並副知本局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規定，依法應徵服兵役、

公假療傷或延長病假期滿不能銷假及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申

請留職停薪等三類事由，服務學校、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

機關不得拒絕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為簡化作業程序，有關教師育嬰、依法應徵服兵役等兩類

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案件，授權各服務學校(園)依權責核

定後函知申請人，並副知本局，其他留職停薪案件仍須函

報本局核定。

三、上開留職停薪案件授權相關注意事項、核定範本及表件，

本局另以公告方式轉知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(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除外)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 2014-09-04
09:17:06


